拟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胡杨河市宏信种猪养殖基地项目
	胡杨河市125团16连
	胡杨河市宏信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市清泽蓝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1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了本项目的项目备案证（第七师(农经)备(2021)47号）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本项目已建设圈舍28栋，每栋占地面积850m2，包括公猪舍、分娩舍、保育舍、后备母猪舍、空怀、配种、观察舍等。新建6栋圈舍，每栋占地面积850m2，地上一层；上部拱形钢构，内部喷聚氨酯保温层及防火涂料，中间层为圈舍，采用半漏板；下层高1.1米混凝土堆粪池，新建干湿分离车间和堆粪场，建设规模为年出栏种猪2万头、仔猪10万头。项目占地面积16.0391hm2。总投资3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17.5万元，环保投资约占总投资的7.25%。
	1施工期

（1）废气
施工期废气主要为扬尘、汽车尾气等，通过洒水降尘，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和选用合格施工设备等措施，能有效控制施工期废气。
（2）废水

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来源于修建基础设施时地基的开挖、砂石料冲洗等施工过程。施工废水中不含有毒物质，主要是泥沙悬浮物等，且含量较大，修建沉砂池对施工废水进行处理，沉淀后的废水回用于施工过程或用于道路洒水降尘等，不外排。施工人员依托本项目宿舍和食堂。生活污水主要来自施工人员的日常生活，生活污水排入黑膜池处理。

（3）噪声
施工区噪声主要来自机械设备运行和地基开挖等施工活动。开挖过程中使用的挖掘、打夯、混凝土拌合、振捣等机械产生的噪声强度为90dB（A）。通过合理安排施工区域布局和施工时间，可控制施工场界噪声达标。
（4）固体废物
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基础设施场地平整过程中产生的废弃土石方、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

施工期产生的建筑垃圾，可再生利用部分回收利用。余下部分按城市建设主管部门的规定，运到指定地点妥善处置。在施工期废水处理设施和暂存池修建过程中开挖土方全部回填。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
2运营期
（1）废气

猪舍采用半漏缝地板，日粮中投放EM菌剂等有益微生物复合剂、猪舍等区域采用风扇通风喷洒植物型除臭剂，等措施处理后，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新污染源二级标准限值后达标排放；堆粪场、黑膜池、干湿分离车间采用喷洒生物除臭剂，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新污染源二级标准限值后达标排放。饲料加工车间采用机器全封闭、洒水降尘，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2无组织监控浓度限值后排放。

（2）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包括养殖废水及员工生活污水。养殖废水与生活污水采用“黑膜池”处理后，用于项目周边现有农田灌溉，不外排。

（3）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为猪叫声、泵类、风机等设备的机械噪声，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在建筑设计上采取隔声、吸音等降噪措施，厂界噪声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
（4）固体废物
猪粪集中清运至堆粪场发酵处理，经腐熟无害化后作为农肥还田；病死猪、胎衣尸体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医疗废物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资质单位处置；沼渣与发酵后的猪粪一起作为有机肥还田；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定期委托环卫部门统一清运至胡杨河市垃圾填埋场。
（5）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运营期主要环境风险为火灾、有害物质泄漏、疫病风险，本项目饲料堆放区域严禁烟火，设置烟雾报警系统和消防设施。危废暂存间、黑膜池、堆粪场、固液分离间、按重点防渗区采取措施，等效黏土防渗层 Mb≥6.0m，K≤1.0×10 -7cm/s；或参照 GB 18598。对猪舍等按一般防渗区采取防渗措施。等效黏土防渗层 Mb≥1.5m，K≤1.0×10 -7cm/s；或参照 GB 16889 执行），在做好基层防渗的基础上进行水泥硬化，在做好基层防渗的基础上进行水泥硬化。其他建筑物及道路采取简单防渗，对其地面采用混凝土进行一般地面硬化。定期检查厂区硫化物、氨等恶臭气体的气体浓度；发现异常情况立即处理。养殖场区进行封闭式管理，做到科学免疫，规范消毒，合理用药。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与兽医主管部门保持联系，做好场区生猪免疫工作。发现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时，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有关条款，采取相应的紧急防治措施，就地扑灭，尸体应作无害化处理。


